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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

（1996 年 11 月 30 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6 年 11 月 30 日河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五号公布

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实施科教兴豫战略，发挥各

级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下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科协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组成的人民团体，是发展科

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第三条 科协应当贯彻科学技术法律、法规，团结和组织科学

技术工作者，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推

广、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与提高、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有效结

合，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科学技术工作者

服务。
第四条 科协及学会（ 含协会、研究会，下同）的合法权益受

法律保护。
科协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依照科协章程独立自主

地开展活动。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科协开展工作和

活动。
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学会和本单位科协开展活动

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六条 省、市（ 地）、县（ 市、区）依法建立科协。企业、事业

单位和乡镇、街道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基层科协。
省科协由全省性学会和市（ 地）科协组成，市（ 地）科协由市

（地）学会和县（市、区）科协组成，县（市、区）科协由县（市、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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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基层科协组成。
第七条 县及县以上科协机关的工作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

制度进行管理。
第八条 省科协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本省科学技术政

策、法规制定工作，参与本省地方事务的政治协商、科学决策、民主

监督。
科协应当向各级人民政府提出有关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建设

的咨询意见和建议。
科协协助有关部门，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重大科学技术

项目的科学论证、技术咨询和攻关活动，为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建

设服务。
第九条 科协及学会应当为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与社会发

展，开展学术活动，加强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推动学科建设。
第十条 科协依法开展境内外民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和交流，

发展与国际科技组织、科技团体和科技界人士的友好往来。
第十一条 科协及学会应当发挥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的主

力军作用，在不同年龄和知识层次人群中，开展以科学知识、科学

方法和科学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日常性、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普

及活动。
科协协同教育等部门，在青少年中开展适合其特点的科学技

术活动，提高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科学技术后备人才。
第十二条 科协及学会应当加强农村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组

织科学技术工作者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和引导农民依靠科学

技术发展农村经济。
第十三条 科协应当促进学会与企业的协作，指导和扶持企

业科协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促进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推动企业科学

技术进步。
第十四条 科协接受国家机关或有关组织的委托，组织相关

学科的专家和学者，进行科学技术项目评估、成果鉴定、标准制定；
承担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科协应当表彰和奖励在科协工作

和科学技术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组织和个人。
第十六条 科协的经费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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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级人民政府拨给的行政费、事业费（含科学技术普及

经费）、基本建设费；
（二）团体会员缴纳的会费；
（三）国内外组织或个人的捐赠；
（四）依法兴办的企业、事业和有偿服务收入；
（五）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七条 各级科协的行政费、事业费和基本建设费，应当列

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各

级人民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经费投入的年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科技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将科学技术馆、青少年科学技术活动中心等科学技

术普及设施纳入建设规划，保障其建设和发展。
第十九条 科协建立经费收支、财产管理以及捐赠款物专项

帐目审查监督制度。
科协的经费收支情况，应当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监督和

审计。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科协兴办与其宗旨相符

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和科学技术有偿服务活动，依照国家和省规定，
享受优惠待遇。

鼓励和支持科协建立科学技术交流、科学技术普及、科学技术

著作出版基金和奖励基金。
第二十一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文化等部门应当支

持科协开展科学技术宣传普及活动，揭露伪科学、反科学和封建迷

信等现象；对科学普及性的出版物应当给予扶持。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科协及学会的

经费。
科协及学会和所属事业、企业单位的财产所有权，非经法定程

序不得改变。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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